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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宣城春兴融资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兴精工”）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以

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对外提供反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春兴”）持有宣城

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春兴”）98%股权、全资子公司苏州春兴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宣城春兴2%股权，全资孙公司宣城春兴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000万元借款；宣城开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宣城担保公司”）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暂定为一年；公司及子公司

金寨春兴为前述担保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保证期限为3年，担保人为被担保人

向银行代偿之日起三年。公司及金寨春兴本次对宣城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系因孙

公司宣城春兴融资而形成的，并非因公司或子公司的其他行为提供的担保。

（二）已经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反担保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孙公司宣城春兴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二、借款人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借款人基本情况

名称：宣城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11月13日

法定代表人：董朗友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点：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城路以南、环城大道以东机加工试

联合厂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专业设计服务；通信设备制

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车制造；电车销售；灯具销售；照明器具制

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钢压延

加工；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宣城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22,674,222.11 120,372,456.47
总负债 116,263,929.66 111,239,899.72
净资产 6,410,292.45 9,132,556.75
项目 2026年度 1-3 月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13,530,363.53 64,679,208.46
营业利润 -2,269,689.57 1,221,895.62
净利润 -2,722,264.30 1,081,507.27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宣城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非失信被

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宣城开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09-21

法定代表人：叶明喜

注册资本：26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宣酒大道与致和路交叉口宣城科技园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

约偿付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以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以上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2、股权结构

宣城市开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1.2548%，安徽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持

股5.7034%，宣城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持股3.0418%。宣城担保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系宣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财务数据情况：2025年总资产16908.83万元，总负债5141.71万元，净资

产11767.12万元，营业收入329.06万元，营业利润-16.45万元，净利润9.84万元。

4、宣城担保公司与春兴精工、金寨春兴不存在关联关系。

5、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宣城担保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

乙方：宣城开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第一条 与本合同有关的合同或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指宣城春兴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委

托担保合同》是指借款人宣城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本合同乙方签订的期限为

壹拾贰个月的委托担保合同。

第二条 甲方保证范围为：根据《委托担保合同》《保证合同》乙方向借款

人宣城春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担保后，因借款人违约导致担保人承担的代偿责任，

包括借款人欠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

权的费用以及乙方维权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https://www.qcc.com/pl/pr487be8006284aec34cee777774f99d.html
https://www.qcc.com/firm/b216ebe333e033433e6488ab7c6bed61.html
https://www.qcc.com/firm/d80cdb66433e3e8c1617f3b18d4354f6.html


第三条 本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限为 3 年，担保人为被担保人向银行代

偿之日起三年。

本合同独立于担保合同，不因担保合同无效和解除而无效。如因债务人、担

保人的过错致使本合同无效的，甲方应承担因合同无效给乙方造成的所有损失。

第四条 如借款人违约，贷款人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进行代偿的，乙方

有权立即向甲方追偿。乙方向甲方追偿的范围为：乙方的代偿款、代偿款的资金

占用费、违约金以及乙方维权所发生的费用，代偿款资金占用费从代偿之日计算

至实际归还之日，利率按照LPR的2倍计算。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四、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认为：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系

因全资孙公司宣城春兴的融资而形成的，并非因公司及子公司为其他行为而形成

的担保。本次担保系为保障公司整体的经营所需，实际的债务人系宣城春兴，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

项，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与本次担保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二）独立董事专项会议审议通过并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寨春兴本次

提供反担保的实际债务人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宣城春兴，为满足宣城春兴融资所

需，公司对宣城春兴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同意

《关于为孙公司宣城春兴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孙公司宣城春兴融资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前述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

效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457,233.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取

绝对值，下同）的 1176.98%，占总资产的 99.00%。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221,039.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69.12%，其中公司对控股/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88,062.8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69%；子公司对子（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65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1.9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表外担保余额 128,373.46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0.45%。

仙游县仙财国有资产投资营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游国财”）为仙游县

元生智汇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元生智汇”）提供土

地和厂房回购、租金的增信服务，公司为仙游国财提供反担保，截至目前其担保

余额为 84,138万元（系表外担保）。仙游县鼎盛投资有限公司已就元生智汇土

地和厂房的回购、租金事项分别向福州仲裁委申请仲裁，若后续仙游国财代元生

智汇履行回购并支付租金，或将会引发公司的反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7日、2025年 8月 6日、2025年 8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元生智汇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关于子公司元生智汇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关于

子公司元生智汇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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